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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6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酒泉市项目

法 律 意 见 书

致：酒泉市财政局

本所接受委托，对 2026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酒泉市项

目情况之合规性核查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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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 言

一、主要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5]2010 号）

3.《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15]83 号）

4.《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5.《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6.《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7.《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8.《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9.《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

10.《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

禁止类项目清单>的通知》（财预〔2021〕115 号）

二、律师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及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

法解释的理解而出具。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

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并充分

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与的批准和确认。

2. 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来源情况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其他事项发表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

用评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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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

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

资格。

3. 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已得到贵

单位如下确认和保证：

(1)已提供本次工作所需的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

隐瞒、虚假或误导和重大遗漏之处；

(3)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4)所提供的文件上的签字、盖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

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

(5)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相一致。

4.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对于贵单位提供的所有相

关文件、资料及说明已经进行了法律审查，并据此做出相关判断。

5.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贵单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的证明

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

对贵单位的行为以及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7. 对于意见书中涉及的财务、评级、评估等数据，本所律师均系引

用，请以贵单位聘请的会计师/评估师等专业人员所作的专业核查和判断

为准。

8. 本所同意贵单位部分或全部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监管机构

相关呈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其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贵单位

做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后，因贵单位的任何修改而导致的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除非贵单

位已书面告知并经本所律师确认，本所律师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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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不得用于解释本法律

意见书。

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单位提

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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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期债券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酒泉市财政局提供的《2026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酒泉市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项目实施方案》”），本期专项

债券酒泉市共 2个项目，其中金塔县 1 个、瓜州县 1 个，发行金额分别

为 2000 万元和 8000 万元，合计 10000.00 万元。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金塔县

1.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

建设规模及内容：A、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

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新建有效库容为 30万 m³尾水调蓄池，包括

坝体土方挖填、坝体砌筑、管沟安装和围栏护体等工程。

B、北河湾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新建电化学

氧化系统综合厂房 1栋，建筑面积 1134 ㎡；玻璃钢配水井 1座 16.8m³；
电化学氧化装置平台 1处。配套购置相应水处理设施设备等。

C、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供热项目：供热面积 12 万㎡，新

建供热管道 5610m，新建汽水转换站 1 座。

D、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①扩建低

区加压泵站:建设 1500 立方米清水池一座，设计规模 1x104 立方米/天泵

房及配电一座，设计规模 1x104 立方米/天次氯酸钠投加间一座，并配套

增设室外围墙、硬化和安防等设施；②新建二号供水泵站:建设 1000 立

方米清水池一座，设计规模 5000 立方米/天泵房及配电室一座，设计规

模 5000 立方米/天次氯酸钠投加间一座。并配套增设室外围墙、硬化和

安防等设施；③改建生产供水泵站:新建规模 1.1x104 立方米/天泵房及

配电室一座，并配套增设室外围墙、硬化和安防等设施；④扩建生活水

源地:规模 0.5x104 立方米/天，新建三座深井泵房,铺设 2公里联络管线。

并为原有深井泵房增设防护围栏，对所有深井泵房进行自动化改造及远

程监控装置，接引 1.5 公里高压电缆，电压等级 10千伏；⑤为整个供水

系统搭建控制平台，确保所有设备能够适时远程控制，所有设施能够实

时监控。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E、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新建道路总长

约 6.3km，配套完成照明、给排水、交通及附属设施等工程。

F、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①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边界线新建约 26公里隔离栅，沿北河湾污水处理厂东侧“中

水回用林地”边界线新建约 7 公里隔离栅；②在产业园隔离栅边界和污

水处理厂东侧“中水回用林地”隔离栅边界安装监控立杆及周界雷达球

机，敷设光（电）缆；③完成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吉泰化工南侧空地

绿化等工作；④完成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石材废料整理等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

G、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18.2 亩，位于苏通项目南侧区域，建设重载车辆停车场、液化烃类停车

场、火灾危险性为丙类停车场和火灾危险性为甲类停车场等，完成区域

内防渗防腐、场区硬化、给排水、安全防护设施、消防设施、围墙、停

车基本设施等；利用苏通运输项目区建设候检区，占地面积约 25亩，建

设无液化烃类停车场、液化烃类停车场建设，完成区域内防渗防腐、场

区硬化、停车基本设施等；完成华玉石材西侧 15亩地场地平整、围墙、

电子门禁等。

H、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建设项目：新

建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 1 座，并建设道路工程、生产生活辅助管理区、

渗滤液收集处理等配套工程。

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40 个月，2022 年 6 月底至 2027 年 6

月底。

瓜州县

2.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瓜州县渊泉镇张芝社区，北临

南市街、南临祁连街、西临张芝路、东临清渊巷。

建设规模及内容：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建

设用地面积为 48614.78 平方米(72.92 亩)，总建筑面积为 97101.3 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2293.11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4808.19 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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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面积 77927.78 平方米，社区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3852.33 平

方米，非机动车停车棚(高度小于 2.1m,不计入面积)。地下建筑主要功能

为地下停车场，设备用房，人防(面积约 7047.25 平方米)，配套用房(面

积约855.63平方米)等。共建设1296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居住总户数1296

户，居住总人数 3032 人。建设内容包括住宅楼、沿街配套服务用房、地

下汽车库及地下配套服务用房的建筑、结构、给水排水、采暖通风空调、

建筑电气、弱电、热力、除天然气外等内容，以及地块红线内的总图道

路、景观绿化、小品及室外管网。

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29个月，2024 年 6 月底至 2026 年 11

月底。

二、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

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金发改行服[2021]471

号），项目建设单位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根据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9620921MB1N3561XU

机构性质 其他

负责人 亢建新

颁发日期 2022 年 02 月 22 日

机构地址 金鑫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赋码机关 中共金塔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1 年 9 月 22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金发改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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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71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金

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

进行审查，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2 年 2 月 24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北河湾第一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金发改行

服[2022]96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

金塔县北河湾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83 号）经审查，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2022 年 1 月 13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第

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立项的批复》（金发改行服

[2022]20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金塔县北河

湾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立项的报告》（金工管字

[2022]21 号）经审查，作出同意项目建设的批复。

2022 年 3 月 11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同意金塔县北河湾第一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备案

表》，完成能评备案。

2022 年 6 月 27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北河湾第一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金住

建初批字[2022]24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北

河湾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的

请示》（金工管字[2022]219 号），根据县财政局出具的政府投资项目概

算审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80 号）经审查，作出批复。

2022 年 1 月 10 日，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金塔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2022]134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委员会上报

的《关于北河湾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的请示》经

研究，作出同意批复。

2022 年 5 月 23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项目名称为北河湾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目。

2022 年 6 月 22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

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80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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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的《关于申请对金塔县北河湾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

营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205 号）经审查，作

出相应调整。

2022 年 5 月 17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金发改行服

[2022]197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北

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

（金工管字[2022]168 号）经审查，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2 年 3 月 23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立项的批复》（金发改行服[2022]137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立项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17 号）

经审查，作出同意批复。

2022 年 7 月 27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

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金住建

初批字[2022]29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北河

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的

请示》（金工管字[2022]257 号），根据县财政局出具的政府投资概算审

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92 号）经审查，作出同意批复。

2022 年 9 月 16 日，酒泉市生态环境局金塔分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酒

金环审[2022]15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审查，

作出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

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批复。

2022 年 9 月 21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

程。

2023 年 4 月 10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用地单位

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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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0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建设单位

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8 月 30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一

标段）。

2023 年 8 月 30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二

标段）。

2023 年 8 月 30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三

标段）。

2023 年 8 月 30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四

标段）。

2023 年 8 月 30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五

标段）。

2023 年 8 月 30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至化工区道路工程（六

标段）。

2022 年 4 月 11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生活园区供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金发改行服

[2022]173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北

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供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金工

管字[2022]111 号）经审查，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2 年 3 月 7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生活区供热项目立项的批复》（金发改行服[2022]111 号），对金

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

生活区供热项目立项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94 号）经审查，作出同

意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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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8 日，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金塔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2022]第 050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

员会上报的《关于实施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区供热项目的请示》

经研究，作出同意决定。

2022 年 4 月 19 日，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填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完成环评备案。

2022 年 6 月 9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控

制价审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75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

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供热项目招标控

制价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91 号）经审查，作出相应调整。

2022 年 5 月 11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

经济产业园生活区供热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金住建初批字[2022]17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北河湾循环

经济产业园生活区供热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报告》（金工管字

[2022]165 号），根据县财政局出具的政府投资审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

[2022]50 号）经审查，作出批复。

2022 年 5 月 9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

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50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供热项目初步设计概算

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55 号）经审查，作出相应调整。

2022 年 7 月 12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经济产

业园生活区供热项目热力管网的批复》（金自然资源函字[2022]180 号），

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办理北河湾循环经济产

业园生活区供热项目热力管网规划手续的请示》（金工管字[2022]217 号）

经审查，作出批复。

2023 年 1 月 3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 620921202301030202），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

园生活区供热项目一标段。

2023 年 1 月 3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 620921202301030102），工程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

园生活区供热项目二标段。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1

2021 年 11 月 2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金发改行服[2021]550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

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审查，作出原则同意批复。

2021 年 11 月 16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初步设计及概算

的批复》（金住建政发[2021]19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

报的《关于批复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

目(一期)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报告》(金工管字[2021]371 号)经审核，作出

批复。

2021 年 7 月 6 日，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金塔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2021]第 153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

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

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经研究，作出原则同意决定。

2021 年 7 月 13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的立项批复》

（金发改行服[2021]348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

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

（一期）的立项的报告》（金工管字[2021]233 号）根据金塔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 2021 第 153 号）经审查，作出同意项目建设的

批复。

2021 年 10 月 12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签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

定书》，载明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建

设项目名称为北河湾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

2021 年 8 月 31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载明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

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建设单位名称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

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19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

目概算审核意见书》（金发改审字[2021]31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2

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

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概算审核报告》（金工管字[2021]357 号）

根据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 2021 第 153 号）经审查，

作出同意批复。

2022 年 3 月 11 日，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填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项目名称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

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完成环评备案。

2022 年 3 月 23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控

制价审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13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

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

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项目招标控制价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

[2022]108 号）进行审核，并做出相应调整。

2021 年 9 月 24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载明用地单位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

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

2022 年 3 月 28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载明建设单位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建设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

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

2022 年 7 月 8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 620921202207080102），工程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

济产业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二号尾水调蓄项目（一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金发改行服[2022]180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

于申请批复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44 号）经审查，作出原则

同意批复。

2022 年 3 月 24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金发改行

服[2022]143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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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立项的报告》

（金工管字[2022]116 号）经审查，作出同意项目建设的批复。

2022 年 5 月 25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北河湾循环

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金住建

初批字[2022]19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

批复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

概算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87 号），根据县财政局出具的政府投资

项目概算审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58 号）经审查，作出批复。

2022 年 5 月 23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

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58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66 号）经审查，

作出相应调整。

2022 年 6 月 27 日，酒泉市生态环境局金塔分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

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酒金环审[2022]9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金

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经审查，作出同意批复。

2022 年 5 月 23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用地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

总用地面积 12011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交通设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为

划拨。

2022 年 6 月 24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建设

单位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2022 年，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

2022 年 5 月 5 日，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金塔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2022]第 134 号），对县自然资源局上报的《关

于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用地的

请示》经研究，作出同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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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6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控

制价审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85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

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对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园区危化

品停车场建设项目招标控制价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231 号）经

审查，作出相应调整。

2023 年 3 月 16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 620921202303160202），工程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

济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一标段。

2023 年 3 月 16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 620921202303160102），工程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

济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建设项目二标段。

2022 年 3 月 7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金发改行服

[2022]113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金

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

（金工管字[2022]95 号）经审查，作出原则同意批复。

2022 年 4 月 14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

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35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上报的《关于申请对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初

步设计概算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18 号）经审查，作出立项批

复。

2022 年 4 月 20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

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金住建初批字

[2022]12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金

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报告》

（金工管字[2022]140 号）经审查，作出批复。

2022 年 2 月 24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下发《金塔县自然资源局关于

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临时废料堆放场用地的批复》（金自然

资源批字[2022]5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金塔

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临时废料堆放场用地的请示》经核查，作出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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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4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下发《关于同意实施金塔县北

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的函》（金自然资源函字

[2022]261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办理金

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的报告》，

经现审核，原则同意在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实施金塔县北河湾循环

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再不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2022 年 1 月 7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金发改行服[2022]8 号），

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立项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5 号）经审查，

作出同意批复。

2022 年 5 月 13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金塔县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控

制价审核意见书》（金财政审字[2022]55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

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

目招标控制价审核的报告》（金工管字[2022]158 号）经审查，作出相应

调整。

2021 年 12 月 22 日，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金塔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2021]279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

会上报的《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立项的

请示》经研究，作出同意决定。

2022 年 3 月 11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同意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实体围栏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完

成能评备案。

2024 年 5 月 5 日，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说明》，说明

实体围栏因只建设围网架设监控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无需办理施工许

可证、环评手续与用地手续；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第三方运营项

目是对第一污水处理厂设施设备提升改造，是在第一污水处理场内实施

无需办理用地手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也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

2021 年 5 月 20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供水提质扩容项目立项的批复》（金发改行服[2021]250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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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产业园供水提质扩容项目立项的报告》（金工管字[2021]176 号），根

据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回执（金政办回字 2021 第 115 号）经审查，作

出同意项目建设的批复。

2021 年 6 月 9 日，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湾循

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金发改

行服[2021]281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申请批复

《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经审查，作出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22 年 3 月 16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河

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金

住建初批字[2022]09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

申请批复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的请示》

（金工管字[2022]104 号）经审查，作出批复。

2023 年 2 月 24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北河湾循环经济产

业园供水工程(二期)临时用地使用费资金的通知》（金财预指[2023]319

号），对工业集中区管委会上报的《金塔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金塔县

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通知》、《金塔县 2022 年全县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报告》经审查，作出给

予预算安排的决定。

2023 年 5 月 24 日，金塔县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北河湾循环经济产

业园供水(二期)建设项日资金的通知》（金财预指[2023]415 号）,对金

塔工业集中区上报的《金塔县 2022 年全县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报告》经审查，作出追加预算的决定。

2023 年 5 月 17 日，酒泉市生态环境局金塔分局下发《关于金塔县北

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酒

金环审[2023]13 号），对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关于《金塔

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审

查，作出原则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2022 年 5 月 25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编号：620921202200004），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

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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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2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

书》（编号：2022H25），载明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金塔工业集中区

管理委员会，建设项目名称为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供水提质扩容项目

(泵站)。

2022 年 6 月 22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编号：620921202200030），用地单位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用地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

总用地面积 9827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市政设施供水用地，土地取得方式

为划拨。

2022 年 9 月 6 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620921202200033），建设单位为金塔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建设项目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

总建筑面积 793.16 平方米。

2023 年 3 月 6 日，金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620921202303060102），工程名称为金塔县北河湾循环

经济产业园生活供水提质扩容项目。

三、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瓜州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

桐公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瓜发改项发[2024]1 号），

项目建设单位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根据营业执照证书，

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9220735627418

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彬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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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评估；土地使

用权租赁；公共事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机动车充电销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

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技术服务；停车场服务(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3 年 07 月 18 日

住所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渊泉镇南市街 104 号

登记机关 瓜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4 年 1 月 4 日，瓜州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瓜州县保障性租

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瓜发改项发[2024]1 号），对

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报的《关于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

(梧桐公寓)建设项目立项的报告》(明盛字[2024]1 号)经研究，同意该项

目建设。

2024 年 1 月 15 日，瓜州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瓜州县保障性租

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瓜发改项发

[2024]1 号），对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报的《关于申请批

复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

(明盛字[2024]5 号)经研究作出批复。

2024 年 3 月 4 日，瓜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瓜州县保障

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的批复》（瓜住

建发[2024]24 号），对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报的《关于

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报告》(瓜明盛

字[2024]14 号)经研究，同意修改完善后的项目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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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13 日，瓜州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载明项目名称为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0 日，瓜州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载明项目名称为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

项目（二期），建设单位名称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8 日，瓜州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载明建设单位（个人）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名称为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建设位置为南市

街南侧，祁连街北侧，张芝路东侧。

2023 年 11 月 20 日，瓜州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载明用地单位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瓜州县

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建设位置为瓜州县渊泉街唐城

观筑小区南侧。

2024 年 4 月 12 日，瓜州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载明用地单位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瓜州县

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二期)，建设位置为南市街南侧，

祁连街北侧，张芝路东侧。

2024 年 4 月 8 日，瓜州县自然资源局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

设 用 地 划 拨 决 定 书 》 ， 编 号 ： GZHB2024-05 ， 电 子 监 管 号 ：

6209222024A000052。

2023 年 11 月 13 日，瓜州县自然资源局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

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 GZHB2023-24 ，电子监管号：

6209222023A000067。

2024 年 6 月 27 日，瓜州县国防动员办公室下发《关于瓜州县保障性

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修建防空地下室工程开工的批复》（瓜国

动字[2024]7 号），对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瓜州县保

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人防地下室工程建设及图纸审图资料

经研究，同意该项目建设。

2024年6月5日，瓜州县水利局下发《关于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

桐公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瓜水保函[2024]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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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报的《关于对<瓜州县保障性租赁

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的请示》经研究，同

意该水土保持方案。

2024 年 6 月 28 日，瓜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名称

为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一标段），建设地址

为瓜州县渊泉镇张芝社区，北临南市街、南临祁连街、西临张芝路、东

临清渊巷。

2024 年 7 月 31 日，瓜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瓜州明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名称

为瓜州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梧桐公寓）建设项目（二标段），建设地址

为瓜州县渊泉镇张芝社区，北临南市街、南临祁连街、西临张芝路、东

临清渊巷。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 2026 年甘肃省政府

专项债券（四期）--酒泉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

估报告》”），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专项债券的要求，根据其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本次通过发

行专项债券，项目预期收益为本次发行债券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

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财务评估报告》评估结论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中介服务机构

1. 法律服务机构

酒泉市财政局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

资金来源的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甘肃省司法厅

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62000066540570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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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务审计机构

酒泉市财政局委托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审

计机构。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现持有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年12月1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20100767737040G的《营

业执照》、甘肃省财政厅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62010111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六、结论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最终

发表意见如下：

1、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均为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专项债

券募集资金可形成国有资产，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相关规定。

2、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投向领域总体符合《2026 年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投向领域》。

3、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具有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

4、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目前均已取得立项批复，具备实施条件并

依法取得了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许可。

5、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财务审计机构对项目收入、收益作出了具

有专业测算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评价。

6、为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财务审计机

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7、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周期较长，可能存在政策、市场、不可抗

力等因素影响项目实施与收益，需要采取完善相关手续、严格变更审批

程序、严格收益平衡测算、做好资金保障、加强现场管理、落实安全责

任、提升项目运营收益率、落实缺口补救措施等风险控制措施加强风险

控制。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发行人和本所各执一份，其余三份供决策、

申报本期债券之用，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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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6 年甘肃省政府专

项债券（四期）--酒泉市项目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利华 张萌强

2026 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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